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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培龙”、“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８９２．３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６４５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安培龙”，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４１３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３３．２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２．３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８３．８５２５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１８９．２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９４．６１７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０．６１５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２．５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２４．５８１１４

倍，超

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

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４０．６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９．９６５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５１．６７％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２３．１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３６９７６４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９４１．７０００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

跟投。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８３．８５２５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１８９．２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９４．６１７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安培龙员工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８９２

，

３５０ ６２

，

９２０

，

６３７．５０

５０％

限售

１２

个月，

５０％

限售

２４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１８１

，

９０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７２

，

０４８

，

２７４．７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９

，

５９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６４９

，

１００．２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７９８

，

７８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２

，

５５９

，

５０１．５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６８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８

，

８６１．００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１

上海天倚道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天倚道新弘

１８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８６８ ２８

，

８６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８６８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

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８３

，

５４５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４％

，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７％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０

，

４６５

股，包

销金额为

１

，

６７７

，

９６１．２５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２７％

。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８

，

４９２．７１

万元，其中：

１

、保荐承销费：

５

，

６６８．３７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４７６．４１

万元；

３

、律师费：

７６３．３２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１．１３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５３．４７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发

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

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９５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５９９９

号基金大厦

２７

、

２８

层

发行人：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492号）。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开源证券和中金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700,000,000股， 约占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18.56%，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

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770,878,048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210,000,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其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

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比例为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即35,000,000股。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

后确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92,000,000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98,000,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情况将在2023年12月19日

（T+2日）刊登的《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

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12月14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

网，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和中国日报网，网址www.

chinadaily.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3日

股票代码：

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74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并解除账户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购车款、经济损失、执行费、违约金合计人民币59,625,425.89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刘振东向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出具

《承诺函》，承诺“此案件的生效判决（包括一审、二审、再审）判令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振东自愿承担

赔偿责任” 。 据此，公司将根据《承诺函》向刘振东积极追偿，若刘振东未能在期末还款，公司将计提信用减值

损失，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公司于近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3）内02执1073号之一，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案件基本情况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奔集团” ）与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龙口汽贸” ）、

林林、 刘振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该案由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并出具民事判决书

（2023）内民终585号，公司对龙口汽贸所需支付的购车款、违约金及经济损失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

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结果公告》。

2023年12月7日， 公司通过银行查询获悉发现， 银行依据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下称 “包头中院” ）

（2023）内02执1073号文书，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二、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终585号民事判决书，

于2023年12月1日依法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主动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北

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解除该案被执行人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龙口市恒通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财产控制措施。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裁定如下：解除对被执行人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名下财产的全部控制措施。

本裁定立即执行。

三、本次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动履行义务，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解除控制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管理活动。 公司将根据《承诺函》向刘振东积极追偿，若刘振东未能在期末还款，公司将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审计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719

证券简称：大连热电 公告编号：临

2023-088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和

经营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上午10:00-11: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召开了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网络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和说明。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3-087）。

2023年12月12日公司总经理张永军先生、独立董事陈弘基先生、董事会秘书郭晶女士、财务负责人孙红

梅女士等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针对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

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现将本次说明会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答复整

理如下：

1.投资者提问：公司收购康辉新材后，重组进行到哪里？ 现在主营什么行业？

公司回复： 投资者您好。 公司本次重组正在审核过程中， 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3〕6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目前，

公司正积极组织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及回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康辉新材主营业务为功能性膜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和生物

可降解材料等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投资者提问：请问，今年公司业绩是否达到预期？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公司回复：投资者您好！ 公司已披露《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请参阅；全年公司

整体业绩情况届时请关注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参见公司《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谢谢！

3.投资者提问：您好，请问公司最新股东人数？

公司回复：投资者您好！ 截至 2023�年三季度末，公司股东总户数 33,529�户。 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公司非常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 并对广大投资者的理解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3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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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洛阳钼业 编号：

2023

一

064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相关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司合计提供总额预计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计划部分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54%。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授权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安排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及该等授权人士的转授权人士）批准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或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为其他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亿（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450亿，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450亿；前

述担保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外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券发行、银行承兑汇票、电子商业汇票、保函、

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银行资金池业务、环境保函、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量保函、衍

生品交易额度、透支额度或其它形式的负债等情形下公司直接或通过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上述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或以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在

上述限额内不可相互调剂使用。 额度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2023年6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相关人士全权处理本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安排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具体办理上述担保相关事宜。

二、担保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17日、2023年7月15日、2023年8月11日、2023年10月19日发布 《洛阳钼业关于

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相关担保计划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与公司关系

计划担保

金额

担保

合同金额

实际担保

发生额

担保

期限

1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钼兴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鼎鸿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亿美元

2亿

美元

1,312万

美元

三年

2 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亿美元 0

3 上海澳邑德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万元人

民币

6亿元

人民币

0

四年

4 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亿元人民币 0

5 IXM�SA 全资子公司 2.9亿美元 2.75亿美元

1.44亿

美元

一年

6 IXM�TRADING�PERU�S.A.C. 全资子公司 2.6亿美元 2.6亿美元 0 一年

7 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0 五年

8 海南钼兴商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亿元

人民币

2亿元人民币

1,380万元

人民币

四年三

个月

三、本次担保计划概述

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公司拟向被担保方提供总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具体明

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

方

最近一

期

资产负

债率

截至目

前

担保余

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担保预

计

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洛阳栾川钼业集

团冶炼

有限责任公司

100% 92.99%

4亿元

人民币

5亿元

人民币

0.97% 6个月 否 否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洛钼栾川钼业集

团销售

有限公司

100% 93.03%

9.9亿元

人民币

3.9亿元

人民币

0.75%

12个

月

否 否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钼兴商贸有

限公司1

100% 85.84%

1,380

万元

人民币

5,000万

美元

0.69% 3年 否 否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洛钼栾川钼业集

团销售

有限公司

100% 93.03%

9.9亿元

人民币

1亿元

人民币

0.19% 6年 否 否

IXM�

Holding�SA

IXM�TRADING�

LLC

100% 96.98%

1.85亿

美元

1,000万

美元

0.14% 3年 否 否

IXM�

Holding�SA

IXM�TRADING�

PERU�S.A.C.

100% 97.45%

3,017

万

美元

700万美

元

0.10% 4年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

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董禾商贸有

限公司1

100% 67.00%

5.05亿

元

人民币

5,000万

美元

0.69% 3年 否 否

注：本次公司对海南钼兴商贸有限公司5,000万美元担保和对上海董禾商贸有限公司5,000万美元

担保为同一笔业务，5,000万美元担保可相互调剂使用， 公司针对本次业务对两家公司担保金额合计不

超过5,000万美元。

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根据可能的变化，在本次担保计划总额度的范围内，全

资子公司成员间的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

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其

他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的情形。

四、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与有关上述担保计划中任意一项担保有关的协议或意向协议。

六、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均系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

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

七、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前述相关担保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首席财务官处理相关担

保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含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下同）、控股子公司

（含直接及间接控股子公司，下同）对其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顺应相关子公司的

需求，可以更好地支持公司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上述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八、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按2023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7.1174元

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97.46亿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74.96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54%。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担保方名

称

被担保方

名称

担保方

与被担

保方关

系

注册

地点

营业范

围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1

IXM�

Holding�

SA

IXM�

TRAD-

ING�

PERU�S.A.

C.

全资子

公司

秘鲁

金属贸

易

2.74亿

美元

2.67亿

美元

702万

美元

负89万

美元

97.45%

2

IXM�

Holding�

SA

IXM�

TRAD-

ING�LLC

全资子

公司

美国

金属贸

易

3.64亿

美元

3.53亿

美元

1,158万

美元

202万

美元

96.98%

3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董禾

商贸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海 贸易

59.52亿元

人民币

39.88亿

元

人民币

19.64亿

元

人民币

6.48亿元

人民币

67.00%

4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钼兴

商贸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海南 贸易

16.31亿元

人民币

14亿元

人民币

2.31亿元

人民币

0.38亿元

人民币

85.84%

5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钼栾川

钼业集团

销售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洛阳

金属贸

易

41.44亿元

人民币

38.55亿

元

人民币

2.89亿元

人民币

0.15亿元

人民币

93.03%

6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栾川

有色金

属冶炼

加工及

销售

32.11亿元

人民币

29.86亿

元人民

币

2.25亿元

人民币

负0.43亿

元

人民币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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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三层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969,0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1.41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建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金燕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608,773 99.8999 360,268 0.1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3,761,917 98.2756 6,207,124 1.724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30,258,063 98.8233 360,268 1.176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怀宇、马洪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各项决

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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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化合成” ）

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江南” ）

浙江新安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进出口” ）

浙江开化元通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化元通” ）

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化工” ）

合肥星宇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星宇” ）

宁夏新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新安” ）

福建新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新安” ）

甘肃西部鑫宇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鑫宇” ）

新安硅材料（盐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硅材料” ）

福建福杭新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杭新业” ）

●担保金额：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已提供担保总额为12.6538亿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星宇其他股东以股份比例为本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杭新业其他股东以股份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实际需求，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

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担保，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

构/债

权人

实际发

生融资

金额

担保

实际

发生

金额

担保协

议签署

日期

借款期限/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是否

有反

担保

1 福建新安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建

行

26,343

26,

343

2022.05.

23

2022.05.23-2025.05.23

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2 宁夏新安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

行

6,925 6,925

2021.07.

28

2021.7.28-2026.7.28自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3 开化元通 新安物流

开化建

行

1,500 1,500

2020.05.

08

2020.10.12---2022.1

2.31自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4 开化元通 开化合成

开化工

行

- -

2021.12.

02

2021.12.02-2022.12.3

1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5 开化合成 新安物流

开化建

行

500 500

2022.05.

24

2022.05.24-2024.05-

24自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6 开化合成 开化元通

中信银

行

- -

2022.05.

25

2022.5.25-2023.6.02自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7

新安进出

口

开化合成

中信银

行

1,137 1,137

2022.03.

01

2022.03.01-2023.9.01

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8 华洋化工 开化元通

中信银

行

- -

2023.8.0

1

2023.8.01-2024.4.06自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9 合肥星宇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科农商

行

2,000 2,000

2022.01.

19

2022.01.19-2025.01.1

9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是

10 合肥星宇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银

行

6,000 6,000

2021.07.

01

2021.07.01-2024.06.3

0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是

11 合肥星宇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

行

1,000 1,000

2021.09.

29

2021.09.29-2024.09.2

9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是

12 西部鑫宇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玉门工

行

22,918

22,

918

2022.04.

26

2022.04.26-2029.05.3

1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是

13 开化合成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开行 11,528

11,

528

2022.09.

28

2022.9.28-2032.9.27自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14 镇江江南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大港中

行

9,199 9,199

2022.12.

21

2022.12.21-2027.12.2

1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15

新安硅材

料（盐

津）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德农

行

34,500

34,

500

2023.3.2

0

2023.3.20-2033.3.19自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16 福杭新业

浙江新安化

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福建建

行

4,900 2,989

2023.11.

17

2023.11.17-2031.11.1

7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合

计

128,

449

126,

538

注：本月福建新安、宁夏新安、西部鑫宇、新安硅材料（盐津）、福杭新业因归还或增加贷款导致担保实际

金额发生变化外，其他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金额本月没有变化。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三）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截止11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间提供担保 500,000 126,538 373,462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影响偿

债能力

的重大

事项

（万元） （万元）

开化合成 陈道伟 10,075 有机硅生产销售 100 136,185.14 80,440.48 无

新安进出口 周曙光 2,000 进出口业务 100 18,098.00 3,707.82 无

开化元通 郑小宁 10,000 工业硅加工销售 100 82,632.97 39,907.51 无

华洋化工 周家海 6,200

造纸助剂、塑料助

剂的生产、销售

100 87,221.81 44,352.76 无

合肥星宇 何普泉 5,600

农药、种子生产、

销售

60.31 80,851.44 24,267.09 无

宁夏新安 徐志宏 15,000

农药、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98.57 67,222.69 16,056.73 无

镇江江南 焦国平 65,000

农药、化工产品生

产、销售

100 277,812.10 202,021.40 无

新安硅材料 郑小宁 15,000 生产、销售工业硅 100 54,642.57 13,374.95 无

注：福建新安、西部鑫宇、福杭新业尚在建设期。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摘自各子公司2023年6月30日财务报

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

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11月30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0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提供担保总额12.6538亿

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96%。 公司截至目前无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3日


